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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管理办法》已

于2006年12月21日经署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

年4月1日起施行。署 长 牟新生二○○七年二月二日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进

口货物直接退运的管理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在货物进境后、办结

海关放行手续前，进口货物收发货人、原运输工具负责人或

者其代理人（以下统称当事人）申请将全部或者部分货物直

接退运境外的，或者海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责令直接退运的

，适用本办法。 进口转关货物在进境地海关放行后，当事人

申请办理退运手续的，不适用本办法，应当按照一般退运手

续办理。 第三条 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由直属海关或者其授权的

隶属海关决定。 第四条 在货物进境后、办结海关放行手续前

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可以向海关申请办理直接退运

手续： （一）因国家贸易管理政策调整，收货人无法提供相

关证件的； （二）属于错发、误卸或者溢卸货物，能够提供

发货人或者承运人书面证明文书的； （三）收发货人双方协

商一致同意退运，能够提供双方同意退运的书面证明文书的

； （四）有关贸易发生纠纷，能够提供法院判决书、仲裁机

构仲裁决定书或者无争议的有效货物所有权凭证的； （五）

货物残损或者国家检验检疫不合格，能够提供国家检验检疫



部门根据收货人申请而出具的相关检验证明文书的。 第五条 

申请进口货物直接退运应当在载运该批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

进境后、海关放行货物前，由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向货物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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